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
（外来入侵薇甘菊防治）
项目实施方案
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2〕50号）、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梁财农〔2022〕114号）文，下达梁河县薇甘菊防治项目任务500亩，项目资金5万元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，结合梁河县薇甘菊发生危害情况，特编制本方案。
一、基本情况
梁河县地处云南边陲，位于德宏州北部，国土总面积1159平方公里，其中水域面积4.89平方公里，占总面积的8.63%，低热河谷坝面积137.11平方公里，占总面积的12.5%，山地面积1017平方公里，占总面积的82.6%。辖区6乡3镇，66个村民委员会（社区）。390个自然村，674个村民小组。全县总土地面积174万亩，其中林地63.35万亩，灌木林地20.4万亩，疏林地4.25万亩，荒山和草地38.3765万亩，其它占地26.94万亩。水田面积10.3399万亩，占耕地面积的34.59%，旱地面积10.3436万亩，占耕地面积的34.61%，农民人均耕地1.44亩。
[bookmark: _GoBack]薇甘菊属于外侵有害杂草，生长蔓延快，防治难度较大，严重破坏了农业、林业等生态环境，影响了梁河县农、林、牧等产业可持续发展。开展薇甘菊防治，有利于保护梁河县生态安全、经济安全、粮食安全；有利于梁河县进出口贸易及农产品外销；有利于旅游观光建设与发展；有利于发展高原特色农业产业；有利于保护农业生态环境。开展薇甘菊防治工作，为确保农业持续健康稳步发展，提供了良好农业生态环境，对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及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
二、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
（1） 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。严格落实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，坚持风险预防、源头防控、综合治理、公众参与的原则，积极防范和应对外来入侵物种危害，保障农林牧渔也可持续发展，保护生物多样性。
（2） 编制依据
1.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2〕50号）
2.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梁财农〔2022〕114号）
三、目标任务及建设内容
（一）目标任务
在全县控制区内完成500亩薇甘菊综合防控示范任务，培训农民200人次，防除效果达90%以上，群众满意度达85%。通过防治工作的开展，圆满完成省、州下达薇甘菊防治任务。
（二）建设内容
1.采用GPS定位，对辖区不同生境开展薇甘菊专项调查，进一步查清我县薇甘菊控制区域、危害及防后再次复发或新增等情况，为防治提供科学依据。调查任务主要安排在全县六乡三镇旱地、水田等区域。
2.在控制区域内完成薇甘菊综合防治任务500亩，每亩补助农药6包。（其中：勐养镇200亩，芒东镇50亩，河西乡70亩，九保乡70亩，遮岛镇30亩，曩宋乡80亩。）
3.在全县举办薇甘菊防治技术培训200人，发放技术宣传资料、宣传画2000份。
四、资金来源及资金使用计划
根据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梁财农〔2022〕114号），下达薇甘菊等外来入侵物种防治专项资金5万元，资金使用计划如下：
（一）农药。购买化学防除农药（50件），支出3.5万元。
（二）培训费。薇甘菊防治技术培训200人次，支出1.2万元。
（三）宣传资料、标牌制作等支出0.3万元。
五、项目实施时限及进度
项目建设期为：2022年6月-2022年12月。实施进度计划为：
1.筹备阶段：2022年6-8月，依照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，制定实施方案，报请上级审定批复，并认真做好辖区内薇甘菊不同生境专项调查工作，查清发生危害面积，为综合防控提供科学依据。
2.实施阶段：2022年9-11月，组织开展技术防控培训和薇甘菊化防及人工铲除防控工作。
3.总结阶段：2022年12月，对照上级下达的指标及方案认真开展绩效自评，查找问题，及时整改，撰写工作总结，收集整理资料，迎接上级考评。
六、组织管理
（一）成立组织机构
为确保我县薇甘菊防控取得成效，提高项目组织与协调，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。
组  长：尹以乐 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副组长：梁愿昌 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
成  员：革安善 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科教股股长
        李定阳 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
        何正村 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长
        李传伟 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项目办
张怀瑜 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财务室
杨玺文     梁河县土壤肥料工作站副站长
        曹连福     梁河县土壤肥料工作站副站长
        罗安荣     梁河县土壤肥料工作站
        范  琳     梁河县土壤肥料工作站
        杨荣辉     梁河县土壤肥料工作站
        岳元平     勐养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        黄帮全     芒东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        王明艳     遮岛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        杨  炀     河西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        李家伟     曩宋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        郭有宽     九保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土壤肥料工作站（农环站），办公室主任由土壤肥料工作站（农环站）站长担任，负责日常事务工作。
（二）组建专业防治队伍
为做好薇甘菊防控技术指导和公共场地的防控工作，组建由县土壤肥料工作站（农环站）和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技术人员组成的专业防控队伍，对公路沿线和公共场地进行防控及乡、村、组薇甘菊防治技术的指导服务工作。
（三）加强项目资金管理
在资金使用中，严格资金管理，按照相关规定，管好、用好项目资金，做到专账管理,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挪用。防治农药购买按照农业农村局内控管理制度，抽调相关人员组成询价小组，在县域内随机抽取三家有合法经营权销售商进行询价对比，合理确定供应商。
（四）绩效考核
按照《云南省省级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自评暂行办法》和实施方案要求开展绩效考评工作，项目实施完成后，组织相关人员严格对照项目绩效考评标准开展自评工作，如实反映项目实施取得的成效。
（五）加强宣传
加强对农民防控实用技术培训，使农民掌握正确的防控方法，避免在防控过程中造成薇甘菊再次扩散蔓延危害，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。采取不同的宣传形势，正确引导群众了解薇甘菊生育特性及防控技术，不断提高和增强群众防控意识，吸引社会各界人仕广泛参与，同防共治。
七、技术措施
（一）检疫措施
严把检疫关，防止薇甘菊扩散到其它未发生地区，避免造成更大的危害。①对发生区内的厂家、企业进行物流摸底调查，对大宗货物要外运的单位由专人负责做好产地检疫工作，防止薇甘菊随货物传出。②对从发生区外运蔬菜、果品、苗木等进行严格检查，重点检查货物的包装和内容物是否夹带薇甘菊，发现要及时处理，防止向外传播。③对发生的场所，如城市林园风景区、食馆、农舍、厂矿、街道、主要交通干线两区域必须进行清理。④加强对发生区江河堤岸巡查、彻底灭除沿岸植物上的薇甘菊，防止枝叶随水流传播。⑤加强检疫、封锁、调查、监测、控制技术培训，加大宣传力度，提高群众防范意识。让群众自觉采取行动防止扩散。
（二）人工防除
对零星发生在耕地、园地沟边、居住地、城市林园风景区、水库周边等的薇甘菊，进行人工拔除和铲除，挖坑深埋或集中堆腐，作有机肥料使用或带出晒干进行焚烧避免造成再次复发。
（三）化学防治
坚持“四统一”，即统一防治时间，统一农药品种，统一剂量标准，统一喷药方法。统一选用草甘膦75.7%、70%屠霸等进行防除。在薇甘菊覆盖层厚的地方喷雾2～3次。
八、效益分析
（一）经济效益
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减少县内薇甘菊对农田、林地的侵占，减少薇甘菊对柑橘、坚果等经济作物的危害，为群众减少经济损失，创造经济价值。
（二）社会效益
通过项目的实施，使我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了解薇甘菊的生物特征、特性和危害性，增强了人民群众知毒、识毒的能力和防控意识。有效的促进了我县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，遏制了薇甘菊的扩散和蔓延，保护了生物多样性，促进了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，对促进农、林、牧等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。
（三）生态效益
通过项目的实施，改善我县生态条件，保护城市生态环境，增加生物多样性，减少薇甘菊对农、林、牧产业的危害，增加物种丰实度，有效抑制薇甘菊进一步扩散到其它地区造成新区危害，对助力乡村振兴，建设产业兴旺、生态宣居、乡村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家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    
附：2022年薇甘菊防治绩效目标表


梁河县农业农村局
2022年6月28日






2022年薇甘菊防治绩效目标表
	项目绩效指标
	绩效类型
	绩效标准
	项目绩效目标预计完成情况
	说明

	
	
	优
	良
	中
	差
	
	

	产出指标
	薇甘菊灭除面积（亩）
	≥500
	500-450
	450-300
	＜200
	500亩
	灭除薇甘菊500亩以上

	产出指标
	培训农民（人）
	≥200
	200-150
	150-100
	＜100
	200人
	培训农民200人

	效果指标
	防除效果
	≥90%
	80%
	70%
	＜60%
	90%以上
	

	效果指标
	满意度效果
	≥85%
	80%
	70%
	＜60%
	满意度85%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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